



[bookmark: _GoBack]关于对《G3033奎屯－独山子－库车高速公路项目KDK-TJSG-4标段项目总承包部项目经理5部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按照《土地复垦方案》文件规定，对《G3033奎屯－独山子－库车高速公路项目KDK-TJSG-4标段项目总承包部项目经理5部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对公众征询意见的公示文件要求，公示如下：
[bookmark: _Toc22955][bookmark: _Toc341112431][bookmark: _Toc18372][bookmark: _Toc82249315][bookmark: _Toc340565569][bookmark: _Toc8106][bookmark: _Toc340440652][bookmark: _Toc340565702]1.1编制背景及过程
[bookmark: _Toc340440653][bookmark: _Toc341112432][bookmark: _Toc340565703][bookmark: _Toc340565570]土地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力地支持了各项生产建设。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现代生产建设工程在地质勘探、矿物开采、能源开发、交通建设、建筑工程以及其他建设过程中使得土地资源受到严重的破坏，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及生态环境都将带来严重的影响。
为保护和改善拟建项目周边环境，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用地单位为贯彻落实《土地复垦条例》和《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精神，预防和控制本项目施工建设及运营阶段的土地损毁面积，并及时复垦利用被损毁的土地，充分挖掘废弃土地潜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于2026年5月委托新疆臻嵘自然资源勘测规划院有限公司编制《G3033奎屯－独山子－库车高速公路项目KDK-TJSG-4标段项目总承包部项目经理5部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接受委托后，我单位编制组成员多次对现场进行实地调研，对项目区的土地利用现状与规划进行了调查，收集了相关基础资料，走访了相关职能部门和土地权利人，咨询和了解了《和静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和相关土地复垦规定，并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和《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号的相关规定进行编制，并反复讨论修改，最终形成《G3033奎屯－独山子－库车高速公路项目KDK-TJSG-4标段项目总承包部项目经理5部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bookmark: _Toc5914][bookmark: _Toc25351][bookmark: _Toc82249316][bookmark: _Toc16492]1.2复垦方案摘要	
[bookmark: _Toc82249317][bookmark: _Toc82249318]1.2.1服务年限
工程建设期：本项目建设周期约为48个月。计划开工日期2026年6月，计划竣工日期2030年5月。方案服务年限=工程建设期+复垦施工期+管护期。该项目建设工期为48个月，即2026年6月至2030年5月，考虑到复垦工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将复垦施工期确定为工程建设工期后6个月，即2030年6月至2030年11月，经现场实地踏勘，项目用地范围内现状地类为河流水面和裸岩石砾地，裸岩石砾地现状植被覆盖度约为20%～30%；本次土地复垦规划拟按其他草地类型实施复垦植被恢复。故设置管护期3年，即2030年12月至2033年11月，土地复垦方案的服务年限为90个月，即2026年6月至2033年11月。
1.2.2工程涉及的各类土地面积
G3033奎屯－独山子－库车高速公路项目KDK-TJSG-4标段项目总承包部项目经理5部临时用地项目占用土地6.2754公顷，地类以新疆自然资源一张图查询分析系统地类对应《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号转换为准，面积以用地单位提供的临时用地勘界成果为准。
本项目临时用地分为58块宗地，总面积为6.2754公顷，其中河流水面2.1924公顷、裸岩石砾地4.0830公顷。复垦责任范围面积即为临时用地范围（拟损毁），本复垦方案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6.2754公顷。方案涉及的土地面积详见表1-1。
表1-1方案涉及的土地面积
	用地名称
	地类
	面积
	损毁时间
	损毁类型
	是否纳入复垦

	
	河流水面
	裸岩石砾地
	公顷
	
	
	

	地块1
	0.0074
	0.1665
	0.1739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2
	0.0702
	0.2573
	0.3275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3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4
	
	0.0276
	0.0276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5
	0.1493
	0.0049
	0.1542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6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7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8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9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10
	
	0.0041
	0.0041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11
	0.0210
	
	0.0210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12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13
	
	0.2546
	0.2546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14
	0.0000
	0.0102
	0.0102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15
	
	0.2470
	0.2470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16
	0.0120
	
	0.0120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17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18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19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20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21
	
	0.5761
	0.5761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22
	
	0.7195
	0.7195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23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24
	
	0.0010
	0.0010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25
	
	0.0308
	0.0308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26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27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28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29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30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31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32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33
	0.0345
	
	0.0345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34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35
	0.0067
	0.0112
	0.0179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36
	1.0556
	0.0434
	1.0990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37
	0.5152
	0.0006
	0.5158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38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39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40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41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42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43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44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45
	0.0037
	1.6945
	1.6982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46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47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48
	0.0183
	0.0267
	0.0450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49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50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51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52
	0.0105
	
	0.0105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53
	0.0582
	
	0.0582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54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55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56
	
	0.0024
	0.002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57
	0.0004
	
	0.0004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地块58
	0.2166
	0.0042
	0.2208
	2026年6月—2030年5月
	压占
	纳入

	小计
	2.1924
	4.0830
	6.2754
	——
	——
	——

	复垦区面积（公顷）
	
	
	6.2754

	复垦责任范围（公顷）
	
	
	6.2754



[bookmark: _Toc82249319]1.2.3土地损毁情况
根据项目施工进度安排和相关设计说明，结合实地调查踏勘和现状土地情况统计，对该项目用地需求情况进行分析，目前主体工程未开工建设，（没有已损毁土地情况，全部为拟损毁），拟损毁临时用地面积6.2754公顷，具体结果见表1-2。
表1-2土地拟损毁情况表单位：公顷
	名称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
	损毁状态
	损毁方式
	损毁程度
	损毁时序

	
	地类
	地类
	
	
	
	
	

	临时用地
	陆地水域（17）
	河流水面（1701）
	2.1924
	拟损毁
	压占
	重度
	施工期

	
	其他土地（23）
	裸岩石砾地（2307）
	4.0830
	
	
	
	

	合计
	6.2754
	
	
	
	




1.2.4土地复垦目标
本复垦方案土地复垦目标为在尽量确保复垦方向与周边土地利用类型相适应、与《和静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根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分析结果，结合项目区自然环境特征，确定项目区土地复垦方向、复垦面积及土地复垦率。本方案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6.2754公顷，拟复垦土地方向为原地类，土地复垦率为100%。复垦前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见表1-3。
表1-3复垦前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单位：公顷
	名称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
	复垦方向
	变幅

	
	地类
	地类
	
	
	

	临时用地
	陆地水域（17）
	河流水面（1701）
	2.1924
	河流水面
	0

	
	其他土地（23）
	裸岩石砾地（2307）
	4.0830
	裸岩石砾地
	0

	合计
	6.2754
	
	


1.2.5复垦的投资情况
本项目土地复垦投资依据复垦工程内容及工程量进行估算，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52.47万元，亩均投资5574.35元。其中，工程施工费40.14万元，占静态总投资76.50%；其他费用4.18万元，占静态总投资7.97%；基本预备费用1.33万元，占静态总投资2.53%；监测与管护费用6.82万元，占静态总投资13.01%。
[bookmark: _Toc434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8315_WPSOffice_Level3]项目用地单位应在当地银行建立“G3033奎屯－独山子－库车高速公路项目KDK-TJSG-4标段项目总承包部项目经理5部临时用地土地复垦资金专用账户”，将土地复垦费用存入复垦费用专用账户中，结合复垦工作计划安排，并与当地自然资源局、银行三方签订“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协议中需明确各方的责任，复垦费用的具体监管手段。土地复垦费用专用账户按照“企业所有，复垦资金由和静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管，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的原则管理。
表1-4项目土地复垦阶段各年度工程量安排表	单位：万元
	服务年限
	复垦年度（年）
	复垦方式
	复垦静态投资

	
	
	
	万元

	
	2026年6月至2030年5月
	土地损毁监测、表土剥离
	2.46

	
	2030年6月至2030年11月
	地表固化物清除、清理砂砾石运输、土地平整、翻耕松土、表土回覆、土壤培肥、植被重建
	43.89

	
	2030年12月至2033年11月
	监测、管护
	6.12

	总计
	
	52.47



三、征询公众意见内容
1.土地损毁面积是否符合实际批复面积。
2.临时用地办理期间是否对牧民草场进行合理补偿。
3.生产年限到期没有进行复垦的向自然资源局举报。
四、公示说明
1.公示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2026年5月28日。
2.本次公众意见可通过信函、传真等书面形式与自然资源局联系。
地址：和静县建设路988号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王百虎
固定电话：0996-5025378、5025815





和静县自然资源局
2026年5月21日






和静县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6年5月21日印



